关于开展温州市建筑工程

勘察设计招投标情况调查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建筑工程方案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文件，规范勘察、设计招投标行为，提高勘察设计质量，经研究决定，开展温州市建筑工程勘察、设计招投标情况调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查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近三年来（2007年—2010年）勘察、设计招投标开展情况。有否存在必须招标不招标或规避招标，有否按规定程序组织评标、定标，有无围标、串标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；
（二）2002年版工程勘察、设计收费标准执行情况。有无将商务标报价作为主要评标因素纳入竞争范围；

（三）目前勘察、设计招投标存在的问题及措施建议。

二、提交资料及时间要求：

1、建筑工程勘察、设计招投标情况说明；
2、近三年建筑工程勘察、设计招投标项目汇总表（附件）；

3、请在2010年3月15日前将以上资料寄送或发电子邮件至我处稽查科。

三、联系方式：

联系人：赵群雄
联系电话：88856505   13506640996
电子信箱：wzzqx@sina.com
联系地址：温州市飞霞南路896号建设大厦13层 
 邮政编码：325027
附件：近三年建筑工程勘察、设计招投标项目汇总表
二0一0年三月一日          
附件：

近三年建筑工程勘察、设计招投标项目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单位
	总建筑面积

（㎡）
	工程投资

（万元）
	中标单位
	是否

资格预审
	公开招标

/邀请招标
	明标

/暗标
	商务标

比例（%）
	中标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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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：1、汇总表包括房屋建筑工程的勘察招标和设计招标两项内容，可填在一张表格，也可分开填写；

2、总建筑面积包括地下室面积，工程投资指建筑安装造价；
3、明标/暗标是指技术方案部分采用的方式；商务标比例（%）是指采用定量评标办法时，设计费报价在总分中的所占比例；
4、中标时间是指中标通知书签发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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